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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认购合伙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分别

于 2022 年 2月 22日、3月 10日召开“2022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”、“2022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”，决议通过了《关于认购合伙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

以自有资金认购上海吉道航新能源发展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吉道航”）

份额 60,000 万元（详见公司于 2022年 2月 23日、3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和上海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）；并于 2022年 7月 8日发布了《关于认购合

伙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5），披露了公司初期认

缴及“吉道航”工商信息变更登记等相关确认事项，2023年 2月 16 日发布了《关

于认购合伙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2），披露了公

司第二阶段首笔认缴等相关确认事项。 

一、后续进展情况 

根据相关认购协议安排，“大东方”自签署生效协议中约定之日起两年内（即

2024 年 3 月 31 日前），分阶段分步认购完毕。按分步认购的计划安排，在 2022

年度内完成了第一阶段 20,000万元额度的认购，并在 2023年开始进行第二阶段

的额度认购。截至 2023 年 2 月末，大东方按认购协议的具体安排，完成了第二

阶段的第二笔 5,000 万元“吉道航”有限合伙份额的认购。 

 

二、已出资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3 月 13 日，公司合计完成对“吉道航”有限合伙份额 30,000

万元的认购，认购份额进度为 50%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作为有限合伙人（LP）以自有资金认购“吉道航”份额，基于对新

能源汽车等未来绿色消费领域发展机遇的拓展，寻找对相关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及

投资价值的机遇，以借助于专业团队的运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来介入相关产业

项目的投资，在降低公司投资风险及或有培育成本的同时，也为参与培育、并获

取产业未来价值投资机会，探索新领域、新业务及新的增长点，以促进公司转型

发展，符合公司长远战略的需要。 

本次认购尚属于财务性投资，未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，截至目前，预计本次

投资也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3月 14日 


